
 
《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意見書 

香港少年文化及康樂展演協會會長 莊曉榆 

 

    我們認為，國歌乃是一個國家的靈魂，也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歌詞當中蘊含

著我國祖先們過去曾英勇奮戰的經歷和苦難。國歌，有一種能喚醒我們不要「忘根」、

提醒我們須「飲水思源」的意義。我認為，身為中國人的我們，自覺地尊重國歌是

天經地義的事情，就好像我們必須尊重父母一樣，絕不能忘根，必須學會感恩。因

此，我們認為對待國歌的態度，絕不能兒戲。我謹代表香港少年文化及康樂展演協

會，支持國歌法盡快在本地立法。 
 

    無論在任何場合奏唱國歌時，我們都理應保持尊重，而不是透過宣洩自己的各

種不滿或達到某些不為人知的目的，來任意地透過各種表達方式來侮辱國歌，我認

為這些行為是一種對祖國和歷史不尊重的態度。之前有些人甚至把國歌的歌詞惡意

地任意改寫，有些更在網絡媒體上惡意演唱和集體宣傳，並把其行為視作為「藝術

創作」，盡顯他們對尊重國歌的意識非常薄弱。再加上國歌法還未在香港實施，因

此對那些惡意者來說缺乏阻嚇性，有機會使其他年輕人「有樣學樣」或明知故犯，

使莊重嚴肅的國歌論為了他們「玩弄之物」，實質乃屬無知和幼稚的表現。 
 
    如對比澳門方面，我得知澳門教育界可謂十分重視國歌的教育，當地不少學校，

原來早已把國歌納入到教材之中，而且每週一，學校都會進行升旗禮，所以澳門當

地不少的學生，對國家的象徵，包括國旗、國徽和國歌都十分深刻。學校透過鮮明

和莊重的儀式，從小培養出學生們自覺地重視國歌、了解國歌背後的意義。對於香

港的學校，可考慮參照及仿效澳門，我認為相關負責部門可先在不同學校和地方咨

詢各方的意見，從而制定出適合不同學校和地方的方案，因應各方需求，以更有效

地定期舉行升旗禮或宣傳活動，培養學生和市民對尊重國歌的自覺。 
 
    國歌法的實施，其實在全世界許多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都非常普遍。我認為，將

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除了能夠有效地保護國歌的尊嚴以外，也能夠提高國歌

的權威性地位，並突顯出「尊重國歌，人人有責」的重要意識，讓人們從有意識地

遵守國歌，轉化為自覺遵守，這也是我們的重大責任。 
 
    最後，我們認為國歌體現了國家的尊嚴，蘊含的是國家豐富的歷史、文化與內

涵，反映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奮鬥精神，必須得到尊重！ 
希望國歌法能盡快在本地立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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